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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於2002年由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規劃，要求各機關彙整有關人權之法令、

政策與措施等資訊，為期一年委託學者專家研究、評論並改寫成初稿，而在2003年正式

發表台灣的國家人權報告試行報告1。其後在兩公約批准通過前，陸續發表2003～2004

年、2005～2006年與2007～2008年三份試行報告。其撰寫方式固然區分為「公民與政治

權利」、「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與「少數群體與特殊權利主體的保護」，似與兩公

約及其他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表彰之權利若合符節，但並非符合聯合國前述準則的正式

國家報告。而在2009年我國以兩公約施行法賦予兩公約正式法律效力後，規範在兩公約

與兩公約施行法內之國家人權報告制度，必須要盡可能符合聯合國格式，否則將發生違

法之問題。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於2009年成立後，即倡議台灣應依照公約規定提出符合

聯合國模式的國家報告，並自行聘請國際人權專家比照聯合國模式進行審查，在提出建

議書3與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部分委員溝通後，終於經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2011年4

月12日會議決議4，決定遵照「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與內容準則彙編」撰

寫國家人權初次報告，也同意邀請聯合國審查委員對我國人權初次報告進行審查5，至此

確立了我國將依據聯合國模式提出報告與接受國際審查，這是我國人權保障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 

壹、台灣國家人權初次報告與民間影子報告之撰提 

  法務部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之幕僚單位，協助各政府機關撰寫報告6，並自

2011年6月9日至8月18日止，由人權諮詢委員邀請學者專家召開四十一次審查會議，完成

國家人權報告之一稿與二稿，8月24日至9月19日又召開二十四次三稿會議，再提出初稿

版本分別於台北、台中、花蓮、高雄舉辦公聽會，經彙整各方意見後，於12月召開十一

次「第四稿審查會議」，最後再由七位人權諮詢委員於2012年2月1日至2月7日召開六場

「定稿審查會議」，而終於在2012年4月20日正式發表了國家人權初次報告。7 

  雖然政府確實依據聯合國準則完成了國家人權初次報告，但民間NGO與學者專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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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審查的過程中，即發現各機關僅是形式上符合聯合國規格，在內容方面並未運用「一

般性意見」中的人權觀念和具體作法，仔細地審視各部會的法規命令、行政措施以及所

主管的業務中是否有違反兩公約侵犯基本人權，而也正是因為各部會與會的公務員對於

公約內容完全不熟悉，官僚心態展露無疑，甚至有些部會對民間的批判強烈地反彈，導

致部分學者專家以退出審查會議從此不再參加表示抗議。因此，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在

政府公布報告的同日，即召開記者會批判8。事實上，各國政府的報告往往自我感覺良

好，常會掩飾自己的人權缺失、美化成果、隱匿事實，所以NGO提出民間看法的影子報

告就非常重要，這也是聯合國模式非常重視公民社會參與對話的原因。 

  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並未等到政府正式發表初次報告後，才邀集NGO針對國家報告

撰擬影子報告。早在官方進行一稿審查會議的同時，聯盟即已分成原住民、參政權、司

法、環境、平等權、反貧困、衛生健康、學生權利、反核、外國人愛滋權益、樂生院、

集遊權與隱私權等工作小組，由熟悉各領域議題的NGO，分頭針對國內人權現況撰寫影

子報告，而其格式亦參照聯合國報告準則及其他國家之影子報告範例，循序依照兩公約

各項權利，對每一權利提出四個面向之意見：第一部分先闡釋各權利之價值，批判國家

報告對權利內容之誤解或忽略；第二部分是回應國家報告，針對報告特定內容提出批

判，或指出其不妥之處，以呈現民間對於該項權利內容之意見與政府評價有所不同；第

三部分是民間主動提出之議題，亦即特別提出政府報告所忽略之人權侵害議題；第四部

分就是結論與建議，表示民間不只是批判與唱衰而已，還積極提出正面呼籲與建議，以

作為未來完整實踐之基礎。也因為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完善準備，在國家人權初次報

告發表後一個月，亦即2012年5月20日，《兩公約民間社團影子報告》9正式發表，而這

也幾乎創下影子報告最快出爐的世界紀錄。 

貳、全球首創的台灣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 

  因為台灣並非聯合國之會員國，加上國際地位特殊，在批准兩公約後，縱使能依照

聯合國規格撰寫國家人權報告，也無法提交由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委員會依照聯合國模式審查。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有鑑於此，早即倡議應採行自願性報

告審查程序，由政府自行邀請具有聯合國審查經驗的人權事務委員四至六人，組成獨立

且具公信力之國際審查小組，進行報告審查：審查程序應按照前述「週期迴圈」設計，

除初次報告外，定期報告的頻率也應照兩公約規定，分別以四年及五年為週期；至於審

查地點與時間，則可配合兩公約委員會之固定會期，於日內瓦聯合國辦公室附近場地同

步進行。聯盟認為若該審查小組由國際重量級人權專家組成，且審查程序與聯合國同步

舉行，並由正式外交管道發布此一訊息，使其廣為周知，自可大為彰顯我國加入世界人

權體系之決心，並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國之支持，實為維護國家尊嚴與安全之最佳方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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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程序設計之細節部分，聯盟更提出國際重量級人權專家的建議名單 11，並建

議該國際審查小組之秘書處也應由嫻熟聯合國審查模式的國際 NGO 擔任（或由其訓練

國內 NGO 擔任），方能確保審查之獨立性與公信力。可惜政府因時間與經費預算的限

制，只能邀請國際審查專家到台灣進行審查，並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之議事組幕僚

（即法務部）派員負責審查委員會的秘書處工作。 

  不過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為使審查順利，並兼顧其獨立性與公信力，特別另組成

國際審查秘書處諮詢委員會，邀請民間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而由該諮詢委員會指導

秘書處依照聯合國模式設計審查程序，其工作內容包含：審查委員之邀請與連繫、確認

國家報告完成英譯並寄送給審查委員、設計並公告審查會議程序規則與議程、舉辦聯合

審查模式的教育訓練、受理 NGO 提出的影子報告並寄送審查委員、將審查委員提出之

議題清單轉交權責機關回應、受理 NGO 報名參加審查會議等等 12。 

  與聯合國對於審查國家報告之原則相同，所有秘書處之工作內容均透明公開，包括

審查委員名單、會議議程與紀錄、影子報告、議題清單與政府之回應等等，都公開於網

站上供各界瀏覽檢視13。於是台灣第一次也是全球首創的國際審查於2013年2月25日至2

月28日舉行，地點在公務員人力發展中心，會議現場備有同步翻譯，全程對外公開（與

NGO之閉門會議除外），形式上都比照聯合國模式。然較為遺憾的是，在會議議程設計

方面，因為此次審查是在台灣國內進行，且只審查一個國家報告，審查時間共有三天，

較諸聯合國模式充裕許多，原先國際審查秘書處諮詢委員會接受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之

建議，將三天上下午時間平均分配給政府代表與NGO，也就是官方與民間有平等時間

（equal time）與委員會對話，這不只是參照聯合國模式而已，甚至已超越聯合國模式，

幾可為國際審查建立典範，不料最後審查委員會確認議程後，仍比照聯合國模式，僅於

每天審查會議前增加與NGO對話一小時之議程，殊為可惜！ 

  不過，審查會議過程也已確立符合透明原則，除會議期間邀請各國使節、代表與國

際 NGO 旁聽審查過程外，也於 3 月 1 日召開結論性意見初稿之國際記者會，發表了八

十一點結論性意見 14，這是台灣重新與國際人權接軌的開始，也是台灣人權發展中非常

重要的里程碑。 

參、結論性意見具有國內法效力 

  我國在退出聯合國後，離開國際人權體系長達四十年，國內對於國際人權公約之運

作與發展甚為陌生，然而兩公約經由兩公約施行法之特殊模式，已與我國法制接軌，而

因其具有「最低人權標準」之定位，國內法與之牴觸者無效，且該所謂「最低人權標

準」係隨國際人權法之變化而發展，各級政府機關本應透過條約機構之權威解釋瞭解國

際人權標準。而政府既然已決心和國際人權重新接軌，也已參照國際標準與兩公約施行

法第 6 條之規定，建立具有國際監督機制的人權報告制度，就更應該藉由國際人權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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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視並引進最新國際人權標準之機會，虛心接受其建議並改進，以真正提升台灣的

人權。 

  然而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2011 年 1 月 14 日會議結論案三曾決議：國際人權專家

之意見應予「尊重」，但我國不對國際人權專家（之意見）負責，因為其非國際義務。

筆者並不同意該次決議結論，因為台灣固然並非聯合國之正式成員，確實沒有遵守聯合

國國際條約之義務，但兩公約施行法已將兩公約國內法化，故國際人權專家審查國家報

告後提出之結論性意見，既然是在檢視我國的國家法令、政策或措施有無牴觸兩公約，

則其意見如認為某項施政有牴觸兩公約，該項行政措施即已違反國內法，依據「依法行

政」之原則，政府應即參照結論性意見進行改正才是，而這與應否遵守國際義務無關。

由此例可知，台灣社會對於國際人權公約欲迎還拒的心態，這都是脫離國際體系太久的

結果，國內各界實在應該開始重視兩公約與施行法，以及可與國際直接接軌的國家報告

與國際審查，唯有透過這些努力，兩公約人權法制才能不斷進步，而真正幫助台灣提升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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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等）；（e）熟悉重要議題等等。 

12. 法務報網站，<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lp.asp?ctNode=33570&CtUnit=12396& 

BaseDSD=7&mp=200>。 

13. 法務部網站，<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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